附件3

200马力及以上无级变速高端智能

拖拉机先进性验证方案

1范围

本方案规定了200马力及以上无级变速高端智能拖拉机的先进性验证。

本方案适用于200马力及以上无级变速高端智能拖拉机，具体类型包括混合动力电动拖拉机及液压机械无级变速拖拉机。其中，混合动力电动拖拉机是指能够从可消耗的燃料中获得动力的电动拖拉机，液压机械无级变速拖拉机是指变速器型式为液压机械无级变速的拖拉机。

2验证内容

主要核查无级变速高端智能拖拉机整机及关键零部件是否拥有实用新型专利、发明专利以及省级以上科技成果鉴定（评价证明）之一。传动系关键部件应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3验证方法

企业提供实用新型专利、发明专利以及省级以上科技成果鉴定（评价证明）等先进性评价材料（包括申报材料和评价结果）的复印件、先进性自我评价及支持材料（复印件），并承诺相关材料的真实性，遵守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和我省有关要求。

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专家核验企业提供的先进性材料符合性，查看相关创新技术在拖拉机上的运用或体现情况，确认先进性评价技术与验证拖拉机是否相符。

4验证结论

验证专家组应出具先进性评价结论，给出符合或不符合结果。不符合或意见不统一的，应详细说明原因。

5有关要求

验证专家要认真、仔细的审阅申报资料、查看拖拉机及相关部件，客观、公正评价拖拉机的先进性、补贴政策符合性。

企业要如实提供相关资料，严格遵守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和我省有关要求，如因违规给国家造成损失的，承担相应损失和接受相应的处罚。
